


包括：

（一）负责起草公司战略规划管理相关制度；

（二）负责战略规划的流程管理，对公司发挥战略和规划效果进行监

控；

（三）跟踪董事会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各项决议，并向

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汇报；

（四）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授权的其他事宜。

第七条 公司设战略规划工作小组，公司战略规划工作小组由公司董事

长（或授权人）任组长、总经理任副组长，成员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。其

主要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拟制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及实施方案；

（二）统筹拟制公司战略规划中各项重点任务和主要目标分解；

（三）指导、监督、考核和评价公司发展战略、规划的实施；

（四）组织研讨和拟订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大修订建议；

（五）组织开展重大发展战略课题研究与咨询，收集、整理汇总和分

析有关发展战略规划管理信息；

（六）开展有关重大决策研究工作，为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；

（七）配合其他部门开展重大投资和重大项目的有关工作。

第八条 公司其他部门、分公司、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应协助公司总体战

略规划的编制工作，负责相关职能及专项规划的组织实施。

第三章 战略规划的制订

第九条 公司战略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战略规划的编制依据；

（二）公司战略实施总结和发展环境分析；

（三）公司总体发展目标和战略；

（四）公司发展规划实施可能面临的风险及保障措施。





理办公会审议，并向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报告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公司战略规划文档包括战略规划文件、战略规划调整文件等，

由战略规划部进行保管。

第十八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

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；本制度如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为准。

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。

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，修改时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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